附表五 
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
停止使用人員輻射劑量佩章申請表
	機構代號
	
	機構全銜
	

	停用人員姓名
	
	身分證字號
	
	
	
	
	
	
	
	
	
	

	停止使用日期
	民國112年9月27日

	建議事項
	



[bookmark: _GoBack]


核能研究所人員請填寫通訊住址：


□□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申請人簽章
	
	日 期
	

	佩章管理人簽章
	
	日 期
	

	機構主管簽章
	
	日 期
	

	以下由人員體外劑量評估實驗室填寫

	備
註
	
	收文人員

日    期
	


	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  本表請自行影印使用

